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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4_BC_9A_c44_262167.htm (三)本票 1.本票是出票人签发

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

持票人的票据。 2.银行本票是见票付款的票据，收款人或持

票人在取得银行本票后，随时可以向出票人请求付款。 本票

自出票日起，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如果本票的持票

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本票的，则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

的追索权。 【课堂练习】根据我国《票据法》规定，本票必

须记载的事项包括( )。 A.出票人签章 B.收款人名称 C.出票人

的注册资本 D.收款人的账号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

核点是本票应记载的事项。本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包括：(1)

表明“本票”的字样；(2)无条件支付的承诺；(3)确定的金额

；(4)收款人名称；(5)出票日期；(6)出票人签章。 (四)支票 1.

支票是出票人委托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见票时无条件支付

一定金额给受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支票与汇票和本票相

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作

为付款人；第二，见票即付。 2.支票限于见票即付，不得另

行记载付款日期。另行记载付款日期的，该记载无效。支票

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超过提示付款期

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但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

票据责任。 【课堂练习】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下列属于

支票绝对应记载事项的有( )。 A.付款人名称 B.确定的金额 C.

付款地 D.付款日期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核点是支

票应记载的事项。支票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有：(1)表明“支票



”的字样；(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3)确定的金额；(4)付款人

名称；(5)出票日期；(6)出票人签章。(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

五)票据的记载事项 票据的记载事项往往是客观题的考点，通

过对比可以加强记忆。 绝对应记载事项相对应记载事项 汇票

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1)表明“X票”的字样；(2)无条

件支付的委托(或承诺)；(3)确定的金额；(4)出票日期；(5)出

票人签章。(1)付款日期；(2)付款地；(3)出票地。 本票收款

人名称。(1)付款地；(2)出票地。 支票付款人名称。 支票的

两项绝对应记载事项可以通过授权补记的方式记载：一是支

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

使用。二是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

以补记。 (六)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 适用行为地法律票据债务

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照行为地法律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 票据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行为 适用出票地法律汇票

、本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 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经当事人协

议，也可以适用付款地法律) 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 适用付

款地法律票据提示期限、拒绝证明的方式及出具期限 票据丧

失时保全票据权利程序 (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课堂练习】根

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涉外票据付款行为适用的法律是(

)。 A.出票地法律 B.出票人本国法律 C.付款人本国法律 D.行

为地法律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核点是涉外票据的法律

适用。《票据法》规定：“票据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

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 【课堂练习】A公司向B公司开出

面值200万元的商业汇票，预付货款，B公司将该票据背书转

让给C，同时请甲企业和乙企业在票据上注明保证字样，签



名盖章，并在票据背书面注明“不得转让”字样。C收到票

据后又背书转让给D，金额变成300万元，D背书转让给E时，

将“背书人签章”与“被背书人名称”两栏的内容填写颠倒

了，E未注意又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F，F背书转让给G，G向

银行提示付款时，银行拒绝支付。 问题： (1)银行拒绝付款是

否正确，若银行付款，是否应承担责任？ (2)拒绝付款后，G

可采用哪些方法，保障自己的权益？ (3)票据金额由200万元

变成300万元，应由谁承担责任，为什么？ (4)若F向G付款后

，F向C行使追索权，C可否拒绝承担责任？ (5)若A以合同撤

销为由，认定预付货款行为无效，拒绝付款，理由是否成立

？ (6)若A公司认为本公司出票时是由于出纳个人的酒醉行为

造成的，以出纳行为无效为由，拒绝付款是否成立？ (7)以上

背书转让过程中，如果均未注明背书日期，是否会影响背书

的效力？ 【答案】 (1)银行拒绝付款正确。因为付款人或代理

付款人付款时，必须承担审查义务，包括审查汇票的背书是

否连续。D背书转让时，背书人签章和被背书名称两项位置

错误，导致背书不连续，故付款人可以拒绝付款。若银行代

为付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自行承担责任。 (2)拒绝付款

后，G可以取得拒绝付款证明，3日内向其前手发出追索通知

，行使追索权。追索对象包括其所有前手，即包括F、E、D

、C、甲、乙、B、A。追索金额包括三部分：①被拒绝付款

的汇票金额；②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档次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

算的利息；③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3)其

责任由票据变造人C承担。因为票据是文义证券，C应为变造

的文义负责。 (4)C可以拒绝承担责任。因为C作为背书人注



明“禁止背书”的，如其后手背书转让，C对其直接被背书

人D以外的其他一切后手通过背书方式取得汇票的当事人，

不负担责任。 (5)A的理由不成立。因为票据是无因证券，票

据关系一经形成，就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基础关系是否存在

，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都不起影响作用。 (6)A以出纳酒醉

后出票，行为无效为由拒付，不能成立。虽然出纳的出票行

为无效，但签发的票据本身有效。票据是要式证券，只要票

据的必须记载事项齐全，形式上满足法定要求，票据仍然有

效。 (7)不影响。因为背书日期为相对应记载事项，记录与否

，不影响背书效力，只要背书人签章，背书人名称两项绝对

记载事项齐全，则背书有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